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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若有輔導、諮詢、諮
商等需求，可向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申請服務。 

 
評估輔導成效 

由學校完成輔導成效
評估表並函報教育局。 

輔導室 

1.輔導人員進行輔導關
懷，包括事件有關之當
事人、家長、相關班級
師生。 

2.建立個案輔導與當事人
相關資料，紀錄並妥善
保存管理之。 

教務處 
當事人課業(教學)之協助。 

人事室 
提供人事及教師相關
法規之諮詢，並依規定
啟動後續機制。 

學務處 
1.校安通報、列印校安通
報表，連同校安事件告
知單簽會相關處室並陳
請校長核示。 

2.召開性平會，後續執行
性平會之決議。                        

3.告知當事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其得主張之權益及
各種救濟途徑，或轉介
相關機構處理。 

當事人 
事件有關之
行為人、被害
人、家長、相
關師/生。 
●至學務處告
知生教組，填
寫校安事件告
知單。 
 

依法配合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社工人員處理

相關事宜。 
事宜 

必要時，得依當事人需
要，以輔導人員及其他適
宜人員組成關懷小組。 


